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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普府办〔2015〕100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主要职责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《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主要职责》已经区政

府批准，现予印发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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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主要职责

根据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《普

陀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》（普委〔2015〕8 号）的

规定，设立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。上海市普陀区

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是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主管全区住房保

障和房屋管理的工作部门。

一、职责调整

（一）取消的职责

1、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（停止许可证核发，保留许可证延期

初审）。

2、负责本区各类房屋拆迁的行政管理(本职能保留至已核发

的拆迁许可证到期)。

3、负责本区拆迁争议裁决（本职能保留至已核发的拆迁许可

证到期）。

（二）增加的职责

负责本区住宅物业保修金的交存、使用等管理。

（三）加强的职责

加强本区居住类房屋修缮工程的监督管理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住房保障、住房建设、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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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改革、房产市场以及房屋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、

政策。

（二）根据本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，研究制定本

区住房保障发展规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负责本区房产市场监管，组织协调和落实房产市场调

控政策；按权限负责房产业相关的开发经营行为、交易行为监管

和房屋租赁管理，以及房产开发企业资质、房产经纪机构备案等

相关的行政管理；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销售方案备案证明。

（四）负责本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的行政管理；制定房屋征收

与补偿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；对本区已经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

基地实施拆迁行政管理。

（五）负责本区物业管理的监管；按权限负责物业服务企业

资质管理；指导、监督业主委员会的运作以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

的监管；负责本区住宅物业保修金的交存、使用等管理。

（六）负责本区居住类房屋修缮、改造的行政管理；负责居

住房屋安全鉴定协调工作；负责本区范围内建筑物、构筑物拆除

行业管理；参与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工作。

（七）负责建立和完善本区住房保障体系；组织实施住房分

配制度改革、公有住房出售、公有住房租金调整等政策；负责落

实私房政策；负责保障性住房的行政管理；制定本区保障性住房

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
（八）负责本区新建住宅、住宅配套公建、住宅配套市政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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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的建设管理；负责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审批；协调推进住宅

产业现代化及节能省地型住宅产业发展；负责本区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费的审核，并按照批准的年度计划使用和管理；参与本区住

宅基地详细规划方案的审核、扩初设计的审批及土地招标、拍卖、

挂牌文件中相关建设指标的确定。

（九）负责本区房屋测绘、房屋权属登记发证、房屋权属档

案等管理工作；依法调处房屋权属矛盾和纠纷。

（十）负责本区房产市场、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等方面的统

计和分析；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；依法开展住

房建设、房产市场、物业管理的行政执法工作；依法对授权范围

内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。

（十一）负责组织实施对本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方面的行

业培训。

（十二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各人民

团体、各民主党派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 12月 10日印发


